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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幼儿园代办服务性收费
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物价局、财政局：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3207号），经市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做好本市幼儿园代办服务性收费管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幼儿园代办服务性收费范围

按照设立收费项目确有必要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目前确定本市幼儿园代办服务性收费项目包括保育类、教育类和其他类三大类共9项（具体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详见附件）。

二、幼儿园代办服务性收费管理

1.幼儿园向在园幼儿收取的代办服务性收费，必须坚持幼儿家长自愿和非营利原则，除规定允许的代办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外，不得加收其他任何费用。幼儿园和教师不得在为幼儿代办服务的过程中获取任何利益，不得收受任何形式的回扣，侵害幼儿利益。确有折扣，应按实进入学校账户，与幼儿家长据实结算，不得挪作他用。

各幼儿园要做好代办服务性收费的结算工作，课程配套标准材料费、课外活动费在学期结束时结算，由幼儿园向幼儿家长发放用款清单，多退少不补。餐费、点心费、延时服务费按月据实结算。其他代办服务性收费应即时发生即时收取，据实结算，严禁强制服务，或只收费不服务。

2.各区县教育、物价、财政部门应在本通知规定的代办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标准范围内，结合本区县实际，制定具体代办服务性收费管理办法（包括代办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等）。

幼儿园的代办服务性收费在本区县收费管理办法范围内，由幼儿园事先征求幼儿家长委员会意见，报区县教育、物价、财政部门备案，经公示后书面征求学生家长自愿选择意见，按规定收费和管理使用。

3.幼儿园必须加强收费票据管理。代办服务性收费应当由幼儿园财务部门统一收取，公办幼儿园使用由市财政部门统一印（监）制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4.区县教育、物价部门要做好教育收费公示工作，实行规范化的动态公示管理制度并及时更新，确保公示内容准确，主动接受幼儿家长和社会的查询、监督；幼儿园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代办服务性收费应事先书面告知幼儿家长，未经书面告知或幼儿家长未自愿选择的，不得收费。

5.幼儿园要严格执行本市对经济困难家庭适龄幼儿实施学前教育资助政策，逐步加大对在园贫困幼儿的减免和资助力度。

三、严格实行教育收费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

各区县教育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所属幼儿园的教育收费管理，对违规收费行为，除清退违规收费外，对相关人员和学校继续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一票否决”制，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要逐步建立平时检查与集中检查、自查与互查、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长效管理机制。幼儿园要自觉规范代办服务性收费行为，自觉接受各级价格、教育、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民办幼儿园代办服务性收费管理

民办幼儿园的代办服务性收费必须坚持幼儿家长自愿与非营利原则，使用税务部门提供的票据。民办幼儿园代办服务性收费项目由幼儿园在本市收费项目范围内自主选择，收费标准由幼儿园根据实际情况自定，报本区教育、物价部门备案，签署《对社会履行备案收费内容承诺书》，按备案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列入招生简章，向社会公示后执行。

本通知自2013学年秋季学期起执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物价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规范本市幼儿园代办服务性收费管理的通知》（沪教委财〔2012〕46号）同时废止。

附件：上海市幼儿园代办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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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幼儿园代办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序号
	项目
	标准
	原则
	备注

	一
	保育类
	

	1
	餐费
	每生每餐不超过12元
	据实结算
	为有需求幼儿解决用餐

	2
	点心费
	每生每餐不超过5元
	据实结算
	

	3
	生活用品
	每生每学期35元
	据实结算
	指小毛巾等

	4
	体检费
	每生每年不超过20元
	据实结算
	体检项目附后

	5
	校车费
	每生每月不超过440元
	幼儿自愿，据实结算
	

	6
	延时服务费
	延时服务每生每次3元
	幼儿自愿，据实结算
	使用发票
寄宿制幼儿园不得收取此项费用 

	
	
	双休日及国定节假日每生每天12元（餐费、点心费另收）
	
	

	二
	教育类
	

	1
	课程配套标准材料费
	每生每学期100元
	幼儿自愿，多退少不补
	指图画纸、图画笔、剪纸、橡皮泥等

	2
	课外活动费
	每生每学期100元
	幼儿自愿，多退少不补
	开展春秋游活动、观摩电影、木偶剧等

	三
	其他类
	

	1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每生每学年90元
	幼儿自愿，根据市政府批准的标准执行。目前按照沪府办发〔2012〕71号执行
	


幼儿园年度体检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
	内    容

	1
	问诊
	既往病史（先天性心脏病、癫痫、高热惊厥、哮喘、过敏史等），近期发热、咳嗽史或其他明显不适症状

	2
	体格检查
	内科检查项目（心、肺、肝、脾、血压）、眼科检查项目（裸眼远视力、沙眼、急性传染性结膜炎）、口腔检查（牙齿、牙周）、外科检查项目（头、颈、脊柱、四肢、皮肤、淋巴结）、形态指标（身高、体重）等

	3
	血常规
	血红蛋白、淋巴分型

	4
	尿常规
	外观、酸碱度、蛋白定性、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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